
滨州市妇女联合会
关于深化“我与中国梦”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

各县区妇联，滨州经济开发区、高新区、北海经济开发区妇工委，市直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妇委会，各高校妇工委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中国梦”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市妇联于5月份转发了省妇联《关于在全省妇女中组织开展“我与中国梦”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》。各级妇联结合实际，在妇女中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，取得了良好成效。为进一步激励全市妇女积极投身建设“中国梦”的伟大实践，按照全国妇联、省妇联深化“我与中国梦”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要求，市妇联决定以“实现中国梦·滨州巾帼行”为主题，进一步深化“我与中国梦”主题宣传教育活动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以基层“妇女之家”、“妇女儿童家园”为依托，进一步深化主题宣传教育活动。各级妇联组织要认真总结前期开展活动的好经验好做法，进一步突出“实现中国梦·滨州巾帼行”主题，充分利用基层“妇女之家”、“妇女儿童家园”，把开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与常态化开展“下基层、访妇情、办实事”活动结合起来，组织妇联干部面对面地向妇女群众宣讲“中国梦”的深刻内涵，“中国梦”与“巾帼梦”、“家庭梦”的内在关系。举办妇女喜闻乐见、丰富多彩的座谈交流、征文演讲、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等活动，组织妇女畅谈对“中国梦”的认识和感受，让先进妇女典型讲述奋斗励志故事，使妇女筑梦追梦学有榜样、赶有目标，进一步增强妇女建功“中国梦”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二、把深化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与推进妇联宣传思想工作结合，不断兴起活动新高潮。一要抓住中国妇女十一大召开契机，利用主流媒体和妇女报刊网络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，宣传妇女事业发展和妇联工作成果，宣传妇女投身实现“中国梦”的生动实践。二要继续大力推进“优秀成功女性进高校”等富有妇联特色的宣传教育活动，引导妇女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，鼓励妇女热爱新知、坚持学习、提升素质，提高追梦圆梦能力。三要继续深化学雷锋·巾帼志愿服务活动，为实现“中国梦”增添正能量、作出新贡献。四要积极参加全国妇联“筑梦：半边天的责任与担当”征文等专栏宣传活动（见附件1），大力推荐各类妇女典型和优秀作品。五是组织妇女积极参加省妇联、省女摄影家协会、祝你幸福杂志社等联合开展的“做最美女性·扮靓我的中国梦”征文（见附件2）和“美丽山东·魅力女性”摄影大赛（见附件3），展示滨州女性为实现“中国梦”建功立业的时代风采，引导妇女在实现“中国梦”进程中创造出彩人生、建设幸福家园、为“中国梦”建功。
三、认真总结经验，务求工作实效。各级妇联组织要认真总结前期开展活动的有益经验，紧紧围绕“实现中国梦·滨州巾帼行”主题，创新内容形式，拓展工作载体，搭建参与平台，增强活动实效，引导广大妇女在建功“中国梦”中成就“巾帼梦”。
“我与中国梦”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是激励妇女建功“中国梦”的重要举措，各级妇联组织要常抓不懈。各县区、各单位深化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情况总结请于8月15日前报市妇联组宣部。今后活动开展情况及经验做法也要及时报市妇联组宣部。
附件：1、“筑梦：半边天的责任与担当”征文启事
      2、“做最美女性•扮靓我的中国梦”征文启事

      3、关于“美丽山东  魅力女性”摄影大赛暨展览
征稿启事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　滨州市妇联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13年7月15日

附件1

 “筑梦：半边天的责任与担当”征文启事

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，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，迎接中国妇女十一大胜利召开，全国妇联宣传部、中国妇女报社面向广大妇女和妇女工作者，开展“筑梦：半边天的责任与担当”大讨论、大交流，深入探讨各行各业妇女如何立足岗位建新功、经营家庭创和谐、奉献国家有作为，弘扬“小我出彩 大我精彩”“小家和美 大家和谐”的价值观念，凝聚“实现中国梦 巾帼勇担当”的共识，营造争当“巾帼筑梦人”的浓厚氛围。

 “筑梦：半边天的责任与担当”征文讨论活动将进一步深化“我与中国梦”主题宣传教育活动，引领广大妇女把实现人生价值融入时代发展的潮流之中，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“追梦之旅”，在建功中国梦中筑圆家庭梦、成就巾帼梦；激励广大妇女工作者以更饱满的热情、更有力的工作、更科学的举措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，立足基层服务妇女，使“坚强阵地”更坚强，“温暖之家”更温暖。
征文讨论鼓励“短实新”，字数要求在1000字以内，将择优在《中国妇女报》专栏刊登，中华女性网和中国妇女报移动客户端同步开设相关专题。征文请发送至womennews@126.com。

附件2

 “做最美女性•扮靓我的中国梦”征文启事

为给广大妇女群众提供一个展示梦想、分享梦想的舞台，增强公众参与实现“中国梦”的使命感和责任感，省妇联、省女摄影家协会、省祝你幸福杂志社等特举办“做最美女性·扮靓我的中国梦”征文活动。

1、 征文主题：做最美女性•扮靓我的中国梦
2、 截稿日期：2013年10月15日。

3、 征文要求：

（1）作品围绕主题，讲述自己的中国梦和践行梦想的故事。

（2）以讲故事为主，观点鲜明、内容健康、表述生动、情感真挚。提倡短小精悍的文字、朴实清新的文风。

（3）征文题材体例不限，每篇文章不超过1500字。

（4）征文须是原创作品，发现剽窃将取消评奖资格。

4、 投稿方式：
（1）集体推荐：各县区妇联推荐征文3篇以上，市直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妇委会，各高校妇工委积极参与，将征文报市妇联组宣部（市政大楼0452室），市妇联统一报省妇联。
（2）个人投稿：个人作品可直接投寄至济南市建国小经三路21号1116室，邮编250001。 

征文要注明作者姓名、单位、联系方式及“做最美女性·扮靓我的中国梦”字样。

5、 奖励办法：设一二三等奖及优秀组织奖若干，评选
出的优秀作品将在《祝你幸福·知心》刊登。
附件3：

关于“美丽山东  魅力女性”摄影大赛
暨展览征稿启事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建设“美丽中国”的宏伟目标，全面展现“美丽山东”建设成就，展示山东各界妇女的时代风采，“十艺节”期间，省妇联、省女摄影家协会联合举办“美丽山东魅力女性”摄影大赛暨展览。

一、参赛对象： 国内摄影家、摄影爱好者均可参赛。

     二、作品要求：

     1、作品创作时间、体裁不限，纪实艺术类均可。

     2、投稿作品：纸质作品附电子版文件。

     纸质作品不小于8英寸（边长20cm）,电子版作品一律采用jpg格式，每幅作品边长不小于1024像素。均标明作品标题、作者姓名、拍摄时间、地点、通讯地址、联系电话。

三、征集时间:即日起至2013年9月1日
四、其他事项：

1、本次活动不收费、不退稿。入展作品，主办单位有权在出版画册、举办展览、相关事宜中使用，不再支付稿酬。

2、凡因著作权、肖像权、隐私权等引发的法律问题，责任由作者本人承担。

大赛结束后将在“十艺区”展区内举办展览。展出时间：2013年10月。

五、投稿方式

摄影作品寄送地址：济南市纬一路482号省委大院省妇联宣传部，邮编：250001，联系人：何源，电子邮箱：flxcb.sd@163.com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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